
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 「紅色通緝令」 的中國內地商人郭文貴，爆出
僭建醜聞。地政總署昨日證實，郭文貴位於南灣道的臨海大屋，有僭建
物霸佔保護海岸區及政府土地，而且無視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至今未
還原違規部分，該址已被釘契。該署指將視乎清拆進度作進一步行動，
不排除充公土地。屋宇署回覆本報稱上址共涉及十項違規構築物。本報
記者昨到現場採訪，發現屋內正進行裝修工程，惟僭建物仍未清拆。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涉及僭建的豪宅位於南灣道20至22號
，據資料顯示，郭文貴於2011年以英屬處
女島公司 「耀領有限公司」名義，斥資8.8
億元購入上址，並進行大規模裝修，當中
涉及違規加建、改動及拆除房屋的不同部
分。

霸佔保護海岸區及政府土地
屋宇署發言人昨日回覆本報記者查詢

時稱，上址共涉及十項違規構築物，包括
擴建的日光平台、延伸至保護海岸區的加
建花槽、平台及樓梯、在保護海岸區上方
擴建的草地區及加建的搭建物等，署方已
於2015年12月按《建築物條例》第24條規
定，向業主發出清拆令，惟業主雖已委任
認可人士統籌及監督有關清拆及還原工程
，但進度未如理想，故於今年五月向業主
提出檢控。

本報記者昨日到上址觀察，發現屋內
正進行裝修工程，多名工人正在施工，門
外亦有大批建築廢料，惟屋宇署指出的違

規構築物仍然存在，包括在保護海岸區加
建的花槽、平台及樓梯。

地政總署發言人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指
，根據鄉郊建屋地段第1143號的地契條款
，上址的樓面面積為1732平方米，而覆蓋
率上限為22.5%，涉及擴展至毗鄰政府土地
上的違例構築物面積約為88平方米。

違規構築物包括把平台擴展至保護海
岸區，及擴展至政府土地上佔地947平方呎
的構築物，兩者均違反相關地契條款及《
建築物條例》。

2015年6月已發警告信
另外，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已於2015

年6月向上址業權人發出警告信，但違契情
況在限期前仍未糾正，故於同年八月進
行 「釘契」，處方將對不合法佔用政府
土地的部分採取土地管制行動。而私人
土地上的違契情況，則視乎清拆進度再採
取進一步執管行動，包括重收上述違契地
段。

躁底保安潑水趕記者

無視清拆令已被釘契 地政總署：不排除充公

郭文貴南灣豪宅涉十項僭建

【大公報訊】政府擬填海510平方米興建東區
走廊行人板道的計劃，遭環保團體反對，土木工程
署還原基本步，建議將行人板道縮減至最初建議的
7.5米闊，填海面積將縮減60%至200平方米，海濱
事務委員會委員歡迎修訂建議，料可減少填海觸發
的訴訟風險。擬議的東廊行人板道長約兩公里，連
接北角油街至鰂魚涌海裕街，今年初完成第二階
段公眾諮詢。

委員歡迎修訂建議
土木工程署昨日向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專責小

組匯報最新進展，建議將行人板道設計由闊10米減
至7.5米，從而將需填海面積由510平方米減至200平
方米，需加建的樁柱由17個減至七個。

大部分委員歡迎修訂建議，認為是顯著改善，
可大幅縮減填海範圍，亦能更加善用東廊下的空
間。

東廊板道計劃籌劃多年，政府最初建議興建
7.5米闊的行人板道，但其後回應第一階段公眾意
見，在第二階段諮詢時提出將板道擴至10米闊，兼
容單車徑等設施，但涉及填海面積需大增70%，達
至510平方米，遭到環保團體反對。

疑抽譴責梁游辱華新聞稿
工聯會促平機會交代

話
你
知

採
訪

手
記

政泉控股老闆
逃美被紅通

A7 要聞 責任編輯：陳淑瑩 2017年5月30日 星期二

啟德體育園招標 政府堅持須提案誘因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工聯會去年就青
年新政梁頌恆和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辱華一事，向平
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近日得悉平機會曾擬備譴責二人
言行的新聞稿，但最後被抽起，質疑平機會受到壓力
，要求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向公眾交代。陳章明尚未有
回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昨日透露，該會於上月
底收到相信是平機會內部人士的匿名電郵，稱平機會
收到針對梁、游的有關投訴後，曾經撰寫新聞稿，公
開譴責兩人的言行，但新聞稿最後被陳章明 「叫停」
，並無發出。陸頌雄認為，梁、游兩人的言論涉及辱

華和種族歧視，平機會對捍衛中國人的尊嚴有不可推
卸責任，事件已激起全球華人義憤，平機會不能 「做
鴕鳥」，不作為不作聲，而陳章明作為平機會主席理
應譴責有關行為，要求他交代。

工聯會區議員鄧家彪在社交網站，展示一封疑為
該份 「被抽起」的新聞稿，稿中措詞頗為嚴厲，批評
梁、游的宣誓行為 「十分不恰當並帶有貶意」， 「損
害香港一向崇尚多元和國際城市的形象」，對之表示
遺憾並予以譴責。該稿的下款為 「平等機會委員會」
，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三日。鄧家彪指，已就此去信平
機會查詢，但未獲回覆。

南灣大宅清拆令涉及十項目

1.改動在處所旁的批准
露天樓梯

2.擴建（1）露天樓梯的
混凝土平台及建造牆身
，其擴建部分伸延至海
上

3.改動批准游泳池

4.拆除毗鄰游泳池的批
准玻璃欄杆

6.在保護海岸區上方擴
建草地區

7.在草地區加建搭建物

9.拆除地下停車場與園
景平台之間的牆身

10.拆除天台的批准消防
泵及消防水箱

5.擴建毗鄰游泳池的日
光平台及建造花槽、平
台和樓梯，其擴建部分
伸延至保護海岸區及海
上

8.拆除地下樓梯圍牆及
防火門 資料來源：屋宇署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立法會
工務小組明日將第五度審議啟德體育園近
319億元的項目撥款申請，為爭取盡快通過
支持將撥款申請提交財委會審議，政府接納
議員要求，將進一步檢視提高承辦商的履約
保證金金額，但堅持招標須設 「提案誘因」
，落選入標者可獲最高6000萬元的補貼，以
免重新招標可致項目漲價高達24億元。

民政事務局提交立法會的補充資料顯示
，為增加投標競爭，啟德體育園項目招標必
須提供 「提案誘因」，向最多三名落選投標

者，退還每人不多於6000萬元的補貼。對於
有議員建議先以傳統模式，即是不設 「提案
誘因」下，進行第一輪招標，當局指，有意
投標者會等待 「提案誘因」而放棄第一輪入
標，變相令第一輪投標徒勞無功，浪費時間
，很大可能需重新招標，若延遲一年至一年
半，啟德體育園造價將由現時的319億元，
漲到336億至343億元，提高16億至24億元。

當局原先已建議，中標承辦商需先投放
五至六億元作為履約保證金和營運投資，為
回應議員的建議，當局將進一步檢視提高保

證金額，或透過其他方式，包括要求承辦商
及其母公司提供財政擔保，以增加承辦商的
負擔和減少違約機會。當局稱，有關調整將
在財委會審批項目之前公布。

民建聯支持工程撥款
就工程造價 「封頂」的要求，當局稱若

撥款申請在本年度內通過，很有信心能以
319億元完成，毋須向立會申請額外撥款，
合約已訂明完工時間，若未能如期完工，承
辦商需繳付每月1.3億元的逾期違約金。

民建聯昨日就體育園發展與體育界代表
會面，足球總會副主席貝鈞奇於會前表示，
香港體育設施比較落後，舉例最近舉辦的亞
洲柔道錦標賽，只能借用將軍澳單車館，反
映香港缺乏符合比賽標準的場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與劉國勳於會
後稱，早前向政府提出的六項要求，政府已
承諾就當中五項作出調整。李慧琼稱，民建
聯會先在工務小組支持撥款，再於財委會前
了解業界意見。公民黨則聲言會繼續反對項
目撥款申請。

《大公報》記者昨日
到郭文貴的南灣大宅現場
，觀察大宅僭建霸地情況
，見屋內有裝修工程，大
宅周圍裝有不少閉路電視

，監測屋外周圍情況，記者表明身份禮貌
地敲門查詢，保安員卻態度惡劣，隔門淋
水驅趕。

記者昨午抵達大宅，從門隙見到屋內
正在裝修，屋外行人路則放置有大批棄置
建築廢物，大宅並無掛上門牌，門鈴位置
貼上封條。記者表明身份，敲門表明來意
，在門內的保安員卻顯得十分暴躁，隔門
回應說： 「又嚟影相！冇嘢好影呀！」記
者再次查問業主是否在內，能否回應涉嫌
僭建事宜，屋內有人忽然用水喉對記者噴
水，情況持續約30秒，其後有保安員手持
相機衝出來，反拍攝記者，並作出驅趕。

記者之後沿大宅旁邊小路步行往沙灘

，只見小路上有多達四個閉路電視，似乎
十分緊張四周保安。記者亦發現，大宅向
海一方被圍封的部分，有一條私人樓梯直
達小沙灘，業主隨時可在 「私人沙灘」內
享受日光浴。

【大公報訊】就郭文貴位於南灣道的
豪宅僭建，地政總署已作出釘契，甚至不
排除充公違規地段，有執業大律師指出
，除上述兩項情況，業主擅自拆除天台已
批准的消防泵及消防水箱，以及地下停
車場與園景平台之間的牆身，可能已違
反建築物條例和消防條例，需負上刑事責
任。

執業大律師丁煌回覆本報記者查詢時
解釋，法律上的產權負擔（encumbrances
），即俗稱的釘契，涉事單位仍可正常買
賣，但在買賣合約上，必須寫明風險由誰
承擔，由於買賣屬商業決定，只要是 「你
情我願」，買家願承擔風險便可。

至於地政總署表明考慮進一步執管行
動，不排除充公違規地段，他稱署方所指

只是充公霸佔官地的部分，但過程中，涉
及的清拆及還原費用，必須由業主承擔。

七年升值近兩倍至25億
丁煌特別指出，涉及的違規情況，包

括拆除屋內牆身、消防泵及消防水箱，當
中涉及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業主有可能
要負上刑事責任。

另外，涉事豪宅是郭文貴在2011年以
8.8億元購入，短短七年已升值近兩倍，目
前市值已升至25億元。有區內地產代理表
示，南灣道有40至50幢別墅式豪宅，當中
位列 「超級豪宅」級數的只有10幢之內，
成交量也極少，由於非常罕有，樓價一直
有升無跌，業主一般不會放租，只會自住
，或待有好價時放售。

郭文貴出身山東莘縣
農村，為內地 「政泉控股
」的實際控制人，有 「戰
神」、 「權力獵手」等稱
號。郭文貴早期於河南鄭

州創立河南大老闆傢具廠並任董事長，至
1992年與香港女商人夏平創立裕達置業公
司經營房地產才開始發跡。其後他再與人
合資成立北京摩根投資公司（即後期的北
京盤古氏投資公司），並於2002年成立政
泉控股。

郭文貴曾多次因債務等問題外逃，
2013年12月因涉及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
建受賄案而遭中紀委約談，其後經香港外
逃，此後亦長期滯留美國。據悉，目前他
已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 「紅色通緝令」。

土木署還原基本步
東廊板道縮填海減60%

大律師：或違建築物例涉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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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務小組明日將第五度審議啟
德體育園近319億元的項目撥款申請

▲保安員手持相機衝出來，反拍攝記者
，並作出驅趕 大公報攝


